
立法會CB(2)1928/11-12(02)號文件  
 

衞生事務委員會  
 

跟進行動一覽表  
(截至 2012年 5月 11日的情況 ) 

 

事項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1. 香港對藥劑製品

的規管及監控  
2009年 3月 31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，一俟最終確定

衞生署督察巡查藥品製造商時所

使用的清單，便向事務委員會提供

經修訂的清單。  
 

香港藥物監管制度檢討委員會於

2010年 1月建議衞生署採取分階段

的方式，提升香港現行的 "生產質

量管理規範 "(下稱 "管理規範 ")發
牌標準，務求達到世界衞生組織及

"國際醫藥品稽查協約組織 "(下稱 "
協約組織 ")所頒布的國際標準。應

衞生署邀請，協約組織在 2010年年

底就管理規範及協約組織所採用

的標準進行了一項差距評審。衞生

署現正委聘顧問提供意見，並會按

照 顧 問 所 提 的 意 見 修 訂 巡 查 清

單，一俟備妥，即向事務委員會提

交。 

 
2. 在衞生署開設新

的首長級職位  
2011年 4月 11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在設立藥物辦

事處後，就落實香港藥物監管制

度檢討委員會的建議的進展情況

提供每季或每半年的報告。  
 

隨着助理署長 (藥物 )及一個總藥劑

師的職位分別於 2011年 9月 1日及

14日開設，藥物辦公室於 2011年
9月 1日正式成立，以推展香港藥物

監管制度檢討委員會的建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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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政府當局會在適當時候就該等建

議匯報進展情況。  
 

3. 醫管局就關節置

換手術作出的改

善  
 

2011年 6月 13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下述資料

⎯⎯  
 
(a) 香港佛教醫院和仁濟醫院的

兩間關節置換中心分別作出

的人手調配；  
 
(b) 九龍中聯網及九龍東聯網就

關節置換手術的分別服務需

求和服務量；及  
 
(c) 為成立香港佛教醫院和仁濟

醫院兩間關節置換中心而作

出的額外撥款，在各個成本項

目 (例如人手、設備、服務及

設施 )上的使用情況。  
 

政府當局就項目 (a)及 (b)的回應已

於 2011 年 11 月 4 日 隨 立 法 會

CB(2)235/ 11-12(01)號文件送交委

員。  
 
政 府 當 局 就 項 目 (c) 的 回 應 已 於

2012 年 4 月 19 日 隨 立 法 會

CB(2)1765/ 11-12(01)號文件送交

委員。  

4. 醫管局的醫護人

手  
2011年 7月 11日 委 員 要 求 醫 管 局 提 供 下 述 資 料

⎯⎯  
 
(a)  醫管局醫護人員的編制，並

按病房及專科分項列出照顧
每名病人所需的人手及其平
均工時，以及醫管局在作出

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已 於 2012 年 4 月

25 日 隨 立 法 會 CB(2)1825/ 
11-12(01)號文件送交委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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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醫護人手推算時所採用的方
程式；  

 
(b)  醫管局護士在 2011年 4月至 7

月期間的流失率；  
 
(c)  於 2011年 10月醫管局護士最

新的流失率；及  
 
(d)  香港醫務委員會執業資格試

在過去數年的合格率。  
 

5. 為有需要的病人
提供財政援助以
支付需自資購買
的藥物費用  

2011年 11月 14日 委 員 要 求 醫 管 局 提 供 有 關 目 前
由 非 政 府 機 構 或 社 區 慈 善 基 金
所 經 營 的 社 區 藥 房 為 向 有 需 要
的 病 人 提 供 財 政 援 助 以 購 買 醫
管 局 藥 物 名 冊 內 的 自 費 藥 物 而
採用的藥物援助計劃的資料。  
 

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已 於 2012 年 4 月
12 日 隨 立 法 會 CB(2)1680/ 
11-12(01)號文件送交委員。  

6. 公私營協作放射
診斷造影先導計
劃  

2011年 12月 12日 委 員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提 供 在 先 導
計劃推行前及推行 6個月後，癌
症病人就放射診斷造影服務平均
等候時間的數據。  
 

政 府 當 局 會 在 適 當 時 候 作 出 回
應。  

7. 公營醫院醫療事
故的處理  

2012年 1月 9日  委 員 要 求 醫 管 局 就 每 類 嚴 重 醫
療 事 故 及 重 大 風 險 事 件 自
2004年 實 施 醫 療 事 故 匯 報 系 統
後的趨勢提供資料。  
 

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已 於 2012 年 4 月
19 日 隨 立 法 會 CB(2)1764/ 
11-12(01)號文件送交委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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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8. 放寬撒瑪利亞基
金的評估準則  

 
 
 

2012年 4月 16日 委 員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在 財 務 委 員
會 安 排 會 議 考 慮 政 府 向 撒 瑪 利
亞 基 金 (下 稱 "基 金 ")提 供 100億
元撥款前，提供下述資料 ⎯⎯  
 
(a)  向基金注資 100億元估計帶

來 的 平 均 投 資 回 報 率 及 估
計的投資收入；  

 
(b)  列舉案例，說明病人如何會

從 基 金 下 建 議 放 寬 的 經 濟
審查中受惠，特別是那些每
月家庭收入少於 4萬元的四
人家庭；  

 
(c)  為 提 高 基 金 透 明 度 而 制 訂

的措施，包括與病人組織設
立諮詢機制，以收集他們對
基金的各項改變的意見，並
公 布 撒 瑪 利 亞 基 金 管 理 委
員 會 及 醫 管 局 大 會 轄 下 的
醫 療 服 務 發 展 委 員 會 就 列
入 該 基 金 範 圍 的 自 費 藥 物
作出的評估及決定；  

 
(d)  把 基 金 資 助 的 17種 自 費 藥

物 重 新 定 位 為 藥 物 名 冊 內
的專用藥物的時間表；  

 

政 府 當 局 會 在 適 當 時 候 作 出 回
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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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e)  確 保 證 實 安 全 及 有 療 效 的
藥 物 會 在 公 營 醫 院 及 診 所
以標準收費提供，而非分類
為 基 金 所 涵 蓋 的 自 費 藥 物
的機制；及  

 
( f)  政 府 當 局 會 否 就 基 金 進 行

全面的檢討。  
 

9. 制訂香港的《母
乳代用品銷售守
則》  

 

2012年 4月 16日 委 員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提 供 下 述 資
料 ⎯⎯  
 
(a) 如 何 確 保 以 自 願 指 引 形 式

實施的香港《母乳代用品銷
售守則》獲得遵從；  

 
(b)  英國有否制定法例，以實施

《 國 際 母 乳 代 用 品 銷 售 守
則》的所有或某些條文；及

 
(c)  目前有何規管制度，以限制

載有失實或誤導聲稱的嬰兒
奶粉廣告，以及就此採取的
執法行動。  

 

政 府 當 局 會 在 適 當 時 候 作 出 回
應。  
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2年 5月 11日  


